附件3
申报单位自主研发申报并已获授权且当前有效的发明专利信息表
审核和推荐单位（盖章）：***市（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填报日期：2025年11月  日
	序
号
	申报单位
名称
	发明创造的
名称
	发明专利号
	该专利申请
受理通知书
确定的申请日
	该专利申请
受理通知书
确定的申请人
	该专利
原始发明人
姓名(按序)
	授予发明
专利权通知书
的发文日
	授予发明
专利权通知书
确定的首次
专利权人
	该发明专利
是否为本单位
自主研发的？
	当前
是/否
维持
有效

	示例
	***有限公司
	一种屏蔽罩的...制备方法
	ZL202011633759.5
	2021年12月31日
	（个人或单位名称）
	朱大明...
	2023年6月28日
	（个人或单位名称）
	是/否
转让获得？
	是/否

	1
	
	
	ZL....
	
	
	
	
	
	
	

	2
	
	
	ZL....
	
	
	
	
	
	
	


注：1.本表先由申报单位按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原始记录信息如实填报（只需填报1件独立发明专利信息或多件共享的发明专利信息！）。2.生产制造型企业必须且只需填报1整件（共享时需多件）本单位通过自主研发申请（作为该发明的首次申请人和当前专利权人且有效。通过变更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方式、已经转让出去的不计）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信息，错误填报或不能提供者均视为不满足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条件。研发设计型申报单位如果以自主发明专利作为证据则按生产型企业同样要求填报。3.软件著作权不需填报，只需提供20件由申报单位自主研发申请并获得授权且当前有效的软著证书。4.市州工信局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原始信息一一比对核实。省工信厅核实时若发现企业填报的发明专利申报-授权等过程信息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原始记录信息不符，将视为虚假信息、取消其本次申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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